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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編號：342）

公告

有關本集團2004年3月5日完成之收購珠海岩谷液化石油氣有限公司及海聯收購作價股份一事，
海聯已根據購股權協議及協議函件的條款，收購作價股份。按照協議函件的條款，作價股份的
付款可予以遞延，但不得遲於2005年3月15日。

本公司已接獲海聯通知，彼已根據協議函件之條款，將作價股份之付款於2005年3月15日全數
付予賣方。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03年12月16日有關收購珠海液化石油氣有限公司註冊股本的全部權益（現
已改名為「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之公告（「收購公告」）。除非本公告另有界定，收購公告所
界定詞彙與本公告使用者具相同涵義。

一如2004年3月1日本公司公告，收購之有關交易已在2004年3月1日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內獲獨立
股東批准後完成。按照買賣協議的條款，於 2005年 3月 5日（即收購完成的當日）本公司配發
468,75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相等於本公司2004年11月9日股份合併後46,875,000股每
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予賣方作為作價股份。

於收購公告中亦提及，就該項收購海聯已簽訂一份購股權協議及一份協議函件，海聯按照購股
權協議中所授予的認購權向賣方購入作價股份。該項收購前一致行動方（由海聯及與彼一致行動
之人士組成）實益擁有1,204,544,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股份（相等於本公司股份合併後
120,454,4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之股本32.87%。收購完成及海聯購入作
價股份後，一致行動方實益擁有1,756,094,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股份（相等於本公司股
份合併後175,609,4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之股本41.65%。

本公司已接獲海聯通知，彼已根據協議函件之條款及該等協議，將作價股份之付款於2005年3月
15日全數付予賣方。



於本公告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設立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一致行動方（由
海聯，岑先生及與彼等一致行動人士組成）實益擁有184,024,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本公司股
份，佔本公司已發行之股本38.2%。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岑少謀

香港，2005年3月24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岑少謀先生、胡匡佐先生、鄭偉良先生、岑子牛先生、
趙承忠先生、岑濬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永燦先生、張鈞鴻先生及顧明仁博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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